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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

交易会员资金结算业务指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服务交易会员在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顺利开展资金结算业务，根据相关法律法

规及《交易中心交易会员资金结算管理办法》等交易中心交易规则，

制定本业务指引。

第二条 本业务指引适用于交易会员在交易中心参与现货交易相

关的所有资金结算业务，包括绑定账户及变更、入金、保证金、服务

费、货款、出金、资金信息查询等。

第二章 账户操作

第三条 自有资金账户是指交易会员在交易中心结算银行或非结算

银行开立的企业活期账户，用于办理入金、出金等业务。

第四条 专用结算账户是指交易中心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用于交易会

员资金结算的企业活期账户。结算银行在专用结算账户下为每个交易会

员开立的专用资金账户是独立核算的二级子账户，用于按日序时记录每

一交易会员的资金变动明细和余额等信息。

第五条 交易账户是指交易中心在电子交易系统中为交易会员开立

的用于交易且具有唯一标识的账户，用于记载交易会员资金变动明细和

余额等信息。交易账户包括交易资金账户和交易结算账户，交易会员的

交易账户余额为交易资金账户余额和交易结算账户余额的合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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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交易会员应按要求绑定其指定的自有资金账户和对应的专

用结算账户下的专用资金账户。交易会员、交易中心和结算银行共同为

交易会员的自有资金账户、专用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三者建立对应关

系。

第七条 指定结算银行

交易会员向交易中心提交《关于交易会员指定自有资金账户的函》

等入会资料，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为交易会员指定结算银行，结算银行

为交易会员设立专用资金账户，用于存放会员交易资金。

第八条 绑定自有资金账户

交易会员进行会员注册时，登录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

金结算】→【自有资金账户管理】→【账户绑定】，输入自有资金账户

信息完成账户绑定。交易会员绑定的自有资金账户开户行、户名和账号

等信息应当与其提交的入会资料《关于交易会员指定自有资金账户的函》

保持一致。

第九条 获取专用结算账户信息

交易会员在电子交易系统完成账户绑定后，可通过操作【资金结算】

-【自有资金账户管理】-【自有资金账户管理】下载《专用结算账户信

息告知函》，获取交易中心专用结算账户信息作为转账入金的依据。

第十条 变更自有资金账户

交易会员确因业务需要变更已绑定的自有资金账户，操作流程如下：

1.交易会员将新的《关于交易会员指定自有资金账户的函》及资金

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变更资料发送至交易中心指定邮箱。

2.交易中心初审交易会员提交的电子版资料，确认无误后通知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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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将资料原件邮寄至交易中心。

3.交易会员在电子交易系统将交易账户余额全部出金为0。

4.出金完成后的下一个交易日，交易会员在电子交易系统内发起自

有资金账户解绑申请。

5.解绑申请经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，交易会员重新绑定新的自有资

金账户。

6.交易中心在必要时可以验证交易会员新绑定的自有资金账户的

有效性。

第三章 入金操作

第十一条 入金是指交易会员从其自有资金账户向交易中心专用结

算账户划转资金，结算银行直接为交易会员提供相应的资金划转（即转

入资金）服务，在收到交易会员资金后结算银行相应调增交易会员专用

资金账户余额和专用结算账户余额。

第十二条 银行端转账

交易前，交易会员需将保证金、服务费等交易资金从绑定的自有资

金账户转账至交易中心专用结算账户，自有资金账户信息可通过电子交

易系统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自有资金账户管理】→【自有资金账户管

理】进行查询；专用结算账户信息可参考本指引第九条进行查询。

第十三条 系统端操作

银行端转账完成后，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

→【交易资金账户管理】→【交易资金账户明细查询】查询资金到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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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确定资金到账后，再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易资金账户管理】→

【资金转结算】→【资金转结算审核】。

第十四条 电子交易系统端上账时间为交易日9:00—15:30。交易会

员在15:30以后转入的资金，电子交易系统将在下一个交易日上账。由

于银行间转账可能存在延迟，如果资金没有及时到账将无法参与交易，

交易会员应至少提前1个交易日完成入金。

第四章 保证金和服务费操作

第十五条 交易会员进行交易交收活动时，电子交易系统按照交易

中心交易规则规定标准计算交易会员的交易、履约等保证金，冻结保证

金，交易交收活动结束后再解冻保证金。

第十六条 交易会员进行交易交收活动时，电子交易系统按照交易

中心交易规则规定标准计算交易会员的交易、交收等服务费，交易达成

后从交易会员的交易账户中扣收服务费。

第五章 支付货款操作

第十七条 支付货款是指买方交易会员在交易达成后，按照交易规

则和电子合同在线上履行付款义务，即入金后通过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

统向卖方交易会员交付货款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货款入金操作

买方交易会员将货款资金从绑定的自有资金账户转账至交易中心

专用结算账户，具体操作可参考本指引第十二条。

第十九条 支付货款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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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方交易会员完成货款入金操作后，在电子交易系统操作【交收管

理】→【买方采购合同管理】→【合同管理】，选择对应合同或交收结

算单，点击【支付货款】。如果是线下交收线上结算模式，买方交易会

员需要输入付款金额；如果是线上交收线上结算模式，买方交易会员需

要输入提货数量、提货周期等信息，电子交易系统将自动计算付款金额。

第二十条 买方交易会员应在交易日15:30前完成线上付款。交易会

员在15:30以后完成的付款，电子交易系统将在下一个交易日进行清算。

第六章 出金操作

第二十一条 出金是指交易会员发起资金转出指令并通过交易中心

传输至结算银行，结算银行根据该指令将资金从专用结算账户划转至交

易会员自有资金账户（即转出资金），结算银行相应调减交易会员专用

资金账户余额和专用结算账户余额。

第二十二条 自动出金

自动出金方式仅适用于卖方交易会员通过线上结算方式收取买方

交易会员的货款资金。交易前，卖方交易会员需向交易中心提交《关于

申请货款自动出金的函》或者签订《三方委托出金协议》，明确按交易

会员确定的指令方式出金，作为交易中心用于配置货款自动出金和自动

还原交易对手方功能的依据。卖方交易会员办理成功后，买方交易会员

在交易日15:30前完成线上付款操作，卖方交易会员将自动在下一交易

日收到货款资金。

第二十三条 非自动出金

交易会员需对除上述第二十二条外的其他资金出金的，通过电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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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系统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易结算账户管理】→【结算转资金】，

再操作【交易资金账户管理】→【出金】，资金将划转至交易会员绑定

的自有资金账户。交易会员进行出金时需输入支付密码，会员注册时需

提前设置支付密码，如忘记密码，交易会员可通过操作【会员中心】→

【用户信息】→【安全中心】→【支付密码】找回密码。

第二十四条 交易会员操作出金时间为交易日9:30—15:30。受银行

处理时效影响，出金到账时间可能有延迟，一般在下一个交易日内到账。

第七章 查询操作

第二十五条 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

易资金账户管理】→【交易资金账户明细查询】，可以查询交易资金账

户的当日资金明细或历史资金明细。

第二十六条 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

易结算账户管理】→【交易结算账户明细查询】，可以查询交易结算账

户的当日资金明细或历史资金明细。

第二十七条 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

易资金查询服务】→【交易资金历史余额查询】，可以查询交易账户历

史余额。

第二十八条 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

易资金查询服务】→【余额回单】，可以查询并打印月度交易账户余额

单据。

第二十九条 交易会员登录电子交易系统，操作【资金结算】→【交

易资金查询服务】→【货款线上结算凭证】，可以查询并打印每笔货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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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结算凭证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条 本指引由交易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